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课程排课指南
一、排课基本步骤：
关联主修专业——排课——编辑基本信息——设置周次——选择任课教师——选择连排模式——课表点选时间点——选择教室——锁定——可选教学班维护（是否参与公选、是否参与跨学科专业课选修、）
二、上课班级
合班：原则上只能对课号相同的教学任务采取合班处理，未进行合班处理的教学任务，将按教学任务分别排课。其中，博士与硕士专业课课堂不允许合班，专硕与学硕专业课课堂原则上不允许合班。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合班，均视为形成了一条合班教学任务，在排课、计算课时酬金时将按一条教学任务处理。
拆班：建议各培养单位本着保证教学质量，提高教学效果，结合专业特点和教学资源等实际情况，控制课堂规模。硕士课程人数大于60人、博士课程人数大于15人的专业课程可以进行拆班，培养单位可直接在系统中点选“新增教学班”来完成分班情况。
三、课容量
预算开课教学班人数，各培养单位在进行教学任务安排时，设置的课程总容量不得低于该课程基准总容量。为了满足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跨学科选课，除确定不适合外专业研究生修读的，其他专业课的课程人数上限在保证本专业选课的基础上增加3人以上。
四、授课周次与节次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学校2024-2025学年第一学期校历安排，2024年9月1日（星期日）开始计算第一周，9月2日开始教学活动，合计19周，课程教学：1-17周。
授课周次严格规范为1-8周、10-17周、1-12周或1-16周（留学生课程从第2周开始）。课表中，不允许出现不规范周次的课程安排；
周四下午不予安排课程；
周一下午、周三下午为公共选修课固定时间点，专业课与学科基础课原则上应尽量避开；
研究生课程一律4节连排（体育课、公共外语课除外）。
五、任课教师
如以“课程组”形式授课，请将授课教师一起录入系统。请各培养单位对于有2个及以上授课教师的课程在系统内标明主讲和辅讲教师，如培养单位不进行标注，系统默认第一授课老师为主讲老师。
系统中查找不到的教师请联系研究生院培养办确认授课资格后，提交《新增任课教师申请表》。
六、授课地点
所有研究生课程原则上统一安排至文添楼、文澴楼。确需使用学院语音室、实验室、机房的课程，请各培养单位提前报研究生院备案。
在教室安排方面，合理利用教室资源，安排的教室容量应当尽量匹配排课人数，避免“小课堂、大教室”的安排；同时结合培养单位及学生住宿情况，优先安排距离相对较近教学楼。
七、避免冲突
各培养单位在安排教师教学任务时，同一任课教师的研究生教学任务应注意与本科教育、继续教育等其他性质教学任务错开，以防发生冲突。
八、课表核查
排课完成后，请于“培养管理——课表查询——总课表查看——方案课表打印”，选择对应层次及专业，确保专业内课程不冲突。
教学任务一旦确定，提交审核后，不得无故变更。

